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泛海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２６

号新闻大厦酒店第八会议室。

３．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其中，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系统重复

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４．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６．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凡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

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授权委托书及网络投票操作程序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１．

审议《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通海建设有限公司与泛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关于履行“《项目工程合作合同》及相关协

议”的补充协议的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之相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如法定代表人出席，须提供股东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

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还须另外提供代理

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须另外

提供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４

：

２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２６

号新闻大厦酒店第八会议室。

四、其他

１．

费用：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２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０１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０２ ０７５５－８２９８５８５９

指定传真：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７９７ ０７５５－８２９８５８５９

联系人：张 宇、陆 洋、吴 斌

五、备查文件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２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通海建设有限公司与泛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关于履行
“

＜

项目工
程合作合同

＞

及相关协议
”

的补充协议的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
其中，第

２

项议案系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４６

；投票简称：泛海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果股东对所有议案表达同一意见，可仅对总议案进行表

决，总议案对应价格为

１００

元；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一 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通海建设有限公司与泛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关于履行
“

＜

项目工
程合作合同

＞

及相关协议
”

的补充协议的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 ２．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注：股东如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总议案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第二

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４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０

证券简称：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３１

，

７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６５％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支付股份的形式，向方案实施股权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实

施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３．５

股的股份。 对价支付股份总额为

２

，

２２４．３９

万股。

其中，提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国资委和中国药材集团公司分

别按其持有股份占三家合计持有股份的比例为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垫付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取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代为垫付对价的总数为

７２３．９９

万股，代垫比

例为

７．７０％

。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７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实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
情况

１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承诺期期满后
，

出售数
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
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十

。

无追加承诺

履行相关承诺

２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履行相关承诺

３

湖南和邦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

自取得流通权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

申请上市流通时
，

该股份的持有人均
应当向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

衡阳国资委和中
国药材集团公司偿还其代为垫付的股份或相
应款项

。

在取得上述股东书面一致同意后
，

方
能由紫光古汉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
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

履行相关承诺

４

贺益群 履行相关承诺
５

王崇连 履行相关承诺

６

刘琼 履行相关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３１

，

７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
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１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４４２ １１４４２ ５．２４４８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５６ ０

２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９６４０ ９６４０ ４．４１８８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７ ０

３

湖南和邦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 ４５３６０ ４５３６０ ２０．７９２１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２２３ ０

４

贺益群
３０６１８ ３０６１８ １４．０３４７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５１ ０

５

王崇连
２４４９４ ２４４９４ １１．２２７５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１２１ ０

６

刘琼
１０２０６ １０２０６ ４．６７８２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５０ ０

合计
１３１７６０ １３１７６０ ６０．３９６０ ０．０６５０ ０．０６４９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９６４０ ０．００４７ －９６４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４４２ ０．００５６ －１１４４２ ０ 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３１７６０ ０．０６４９ －４５３６０ ８６４００ ０．０４２６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５３１８ ０．０３２２ －６５３１８ ０ 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 －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７

、

内部职工股
－ －

８

、

高管股份
－ －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２１８

，

１６０ ０．１０７５ －１３１７６０ ８６４００ ０．０４２６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２

，

８１０

，

２６５ ９９．８９２５ ＋１３１７６０ ２０２

，

９４２

，

０２５ ９９．９５７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４．

其他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２０２

，

８１０

，

２６５ ９９．８９２５ ＋１３１７６０ ２０２

，

９４２

，

０２５ ９９．９５７４

三
、

股份总数
２０３

，

０２８

，

４２５ １００％ ２０３

，

０２８

，

４２５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
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紫光集团
有限公司 ３３

，

２３３

，

１７３ １６．３７ ３６５６４４１２ １８．０１ １１４４２ ０．００５６

注
１

２

衡阳市人
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
员会

３１

，

９０８

，

３０５ １５．７２ ３５１０７４７９ １７．２８ ９６４０ ０．００４７

注
２

３

湖南和邦
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４５３６０ ０．０２２３ ０ ０ ４５３６０ ０．０２２３

注
３

４

贺益群
３０６１８ ０．０１５１ ０ ０ ３０６１８ ０．０１５１

注
４

５

王崇连
２４４９４ ０．０１２１ ０ ０ ２４４９４ ０．０１２１

注
５

６

刘琼
１０２０６ ０．００５ ０ ０ １０２０６ ０．００５

注
６

合计
６５

，

２５２

，

１５６ ３２．１４４５ ７１

，

６７１

，

８９１ ３５．２９ １３１

，

７６０ ０．０６４９

注

１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在股改方案实施日后陆续收到垫付偿还股份

３

，

３４２

，

６８１

股。

注

２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股改方案实施日后陆续收到垫付偿还股份

３

，

２０８

，

８１４

股。

注

３

：根据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雁执字第

１１６

号—

１

号《执行裁定书》将原湖南省医

药包装协会名下的法人股份

５４０００

股依法裁定给实际出资的湖南和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

４

：根据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雁执字第

２４２

号—

１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原衡市

城南湘江副食店名下的法人股份按每股

１

元的价格过户给自然人贺益群。

注

５

：根据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雁执字第

３３６

号—

１

号《执行裁定书》将原衡南县松

柏煤矿名下的法人股份依法裁定给实际出资的自然人王崇连。

注

６

：根据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雁执字第

４５６

号—

１

号《执行裁定书》将原衡市建筑

经济书店名下的法人股份依法裁定给实际出资的自然人刘琼。

上述原法人股东股改代垫股份已由裁定后的股东按相应比例偿还完毕。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６

日
１０５８ ５８

，

０４９

，

５２９ ２８．５９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５５ ７

，

２２８

，

４２７ ３．５６

３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１７ １９

，

６７２

，

９３９ ９．６９

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２ ３２

，

０６１

，

５７０ １５．７９

合计
１１３２ １１７

，

０１２

，

４６５ ５７．６３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合规性的核查，认为紫光古汉

相关股东履行了其在股改中所做出的承诺，紫光古汉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６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以电邮或传真方式将会议通知送至各董事。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会议由董事长姜新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与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期货）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出

售协议》，拟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的部分办公楼楼层（包括

４０８

、

４０９

，计

１６７７．４６

平方

米；

５０８／５０９

，计

１６７７．４６

平方米；

６０９／６１０

，计

１１７４．６７

平方米；

１００８

，计

６９０．２８

平方米；

１００８Ａ

，计

４６８．７３

平方

米），共计面积

５６８８．６

平方米出售给国际期货，出售价格

１２４

，

９４８

，

７６９．００

元。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公告的《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董事姜新、姜荣、刘润红、张文兼任控股股东中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期

集团）董事，与国际期货存在关联关系，对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周绍朋、姜长龙、王玉伟对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中期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与中期集团有限公司、深圳中投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增资

协议》，为了支持国际期货发展，增强国际期货市场竞争力以及综合服务能力，经股东协商，拟对国际期货

进行增资，共增资

９９００

万元，所有股东同比例增资，其中我公司增资

２２

，

２３８

，

１６５．４０

元。

本议案与议案一互相独立，不互为前提，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公告的《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董事姜新、姜荣、刘润红、张文兼任控股股东中期集团董事，与国际期货存在关

联关系，对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周绍朋、姜长龙、王玉伟对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中期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议案

还需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方能实施。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的《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附件：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资产出售依据评估价格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

二、《关于向参股公司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增资全体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同比例增资，交易公平

合理。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

独立董事：周绍朋 姜长龙 王玉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６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出售资产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际期货）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出售协议》，拟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的部分办

公楼楼层（包括

Ａ４０８／Ｂ４０９

，计

１６７７．４６

平方米；

５０８／５０９

，计

１６７７．４６

平方米；

６０９／６１０

，计

１１７４．６７

平方米；

１００８

，计

６９０．２８

平方米；

１００８Ａ

，计

４６８．７３

平方米），共计面积

５６８８．６

平方米出售给国际期货，出售价格

１２４

，

９４８

，

７６９．００

元。

２

、国际期货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中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期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３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姜新、姜荣、

刘润红、张文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周绍朋、姜长龙、王玉伟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中期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４

、公司经测算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１４

号中期大厦

Ａ

座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经营范围：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法定代表人：宫月云

主要股东：中期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

、国际期货主要业务为期货经纪业务。

３

、国际期货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中期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与我公司为同一母公司控制下的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本次出售的资产系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办公楼部分楼层，总面积共计

５６８８．６

平方米，包括

４０８／４０９

，计

１６７７．４６

平方米；

５０８／５０９

，计

１６７７．４６

平方米；

６０９／６１０

，计

１１７４．６７

平方米；

１００８

，计

６９０．２８

平方米；

１００８Ａ

，计

４６８．７３

平方米。

本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２

）拟出售房产的帐面价值

房产帐面原值：

１１９

，

４７６

，

１９８．７７

元；已计提的折旧：

４

，

０２８

，

５０８．８４

元；帐面净值：

１１５

，

４４７

，

６８９．９３

元；评

估价值：

１２４

，

９４８

，

７６９．００

元。

（

３

）该资产获得的时间和方式：该资产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与北京柏宏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协议

购买所得，购买总价款为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７２６．９６

元。

２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５６

、

１２５７

、

１２５８

、

１２５９

、

１２６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拟转让的房地产评估值共计

１２４

，

９４８

，

７４２．００

元，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１

）评估假设：被评估资产仍按原设计、用途持续使用；委托方及资产使用方所提供的资料和介绍情况

真实、合法、全面。

（

２

）评估方法：市场比较法

（

３

）评估程序：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

（

４

）评估参照地块情况表：本次评估选取同期同一供需圈临近地的三个交易案例汉威大厦、朝外

ＭＥＮ

、尚都国际中心进行比较，比较情况如下：

交易案例比较情况说明表

比较因素 委估对象 汉威大厦 朝外
ＭＥＮ

尚都国际中心
交易情况 公开市场价 公开市场价 公开市场价 公开市场价

交易价格
（

元
／ ｍ２

）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２４

，

５００

交易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区位
状况
因素

商务氛围
处于国贸商
圈

、

繁华程度
较高

处于国贸商
圈

、

繁华程度
较高

处于朝阳门商
圈朝

、

繁华程
度较高

处于国贸商圈
、

繁华程度较高

基础及公共设施完备程度 完善 完善 完善 完善
环境景观 日坛公园 日坛公园 日坛公园 日坛公园
区域规划 商务区 商务区 商务区 商务区
交通便捷度 交通便捷 交通便捷 交通便捷 交通便捷

实物
状况
因素

建筑结构 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

陈旧 精装
，

较新 精装
，

较新 精装
，

较新
写字楼品质 乙级 甲级

，

地标 甲级 甲级
设备配置

、

配套情况 一般 较好 较好 较好
使用率 约

７０％

约
７０％

约
７０％

约
７０％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较优物业管理较优物业管理较优物业管理较优
户型 布局较差 整体布局较优整体布局较优整体布局较优

权益
状况
因素

土地使用年期
４１

年
３４

年
４０

年
４０

年

比准价格
（

元
／

㎡

）

２２５１２．０３ ２２２２９．０２ ２０９４６．５８

评估单价
（

元
／

㎡

）

２１８９６

（

５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持续使用前提下，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纳入本

次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１６５７．３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２

，

４９４．８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８３７．４９

万元。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目标资产进行评估，以目标资产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１

、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该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４

，

９４８

，

７６９

元。

２

、买受方需在本协议生效后

１５

日内支付全部房屋价款。

３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０

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４

、买卖双方承担税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５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房产是为了筹集资金偿还欠款，减少日益增长的房产维护成本，加大期货行业投入，提

高公司收益。 本次交易将会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６

，

５１２

，

２７７．９１

元。

七、本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初至今，公司未与国际期货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周绍朋、姜长龙、王玉伟对本项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资产出售依据评估价格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

（二）增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与中期集团有限公司、深圳中投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增资协议》，拟对中国

国际期货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新增国际期货注册资本

９９００

万元，全体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认缴增资，其中我

公司增资

２２

，

２３８

，

１６５．４０

元。

２

、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本次对国际期货进行增资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姜新、姜荣、刘润红、张文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周绍朋、姜长龙、王玉伟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

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中期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议案还须经中

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方能实施。

４

、公司经测算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各方介绍：

１

、中期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兴安营村东原老政府院内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计算机软件开发。

控股股东：姜荣

中期集团持有本公司

２３．５０％

股权，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２

、深圳中投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黄凤岭工业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６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纪信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国产汽车；电子器材、

通讯产品的销售。

控股股东：李淑芝

深圳中投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国际期货系由原中期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原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期嘉合期货经纪有限

公司后更名而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１４

号中期大厦

Ａ

座。 经

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全体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认缴增资，

１

：

１

增加国际期货的注册资本。

五、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１

、投资金额：协议各方同比例增资，新增中国国际期货的注册资本

９９００

万元，其中中国中期增资

２２

，

２３８

，

１６５．４

元。

２

、出资方式：增资各方均以自有资金出资，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

３

、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字盖章、经中国国际期货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协议各方股东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本次增资事项须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增资目的：

本次增资是为了提高国际期货市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以及综合服务能力，为股东带来更好的回

报。

七、本次增资对我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增资，增加了国际期货的净资本，保证了国际期货业务进一步发展，有助于提高国际期货的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投资收益。

八、本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初至今，公司与国际期货未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周绍朋、姜长龙、王玉伟对本项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增资全体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同比例增资，交易公平

合理。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有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情形。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房屋买卖合同》、《增资协议》；

４

、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６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

４

、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下午

２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于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１４

号中国中期大厦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２

、《关于向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上述两个议案相互独立，不互为前提，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公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关联交易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①

个人股东，亲自参加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如授权委

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还需提供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②

法人股东，法人代表亲

自参加会议的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如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登记方式：公司股东可按时到本公司登记地点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通过电话、信

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但在出席会议时须提供有效手续原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

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９６

”。

２．

投票简称：“中期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中期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

相同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向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为：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

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

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

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

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

３

）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它事项

１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１４

号中国中期大厦

Ａ

座

６

层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１０００２０

）

联 系 人：田宏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３５６８２

传 真：

０１０－８２３３５５０６

２

、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费、食宿及其它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的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进行投票。

投票指示：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

２

《

关于向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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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2011-016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

2011

年

4

月

1

日上午

10

时整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5

名，董事李东先生、独立董事沈坤荣先生、独立董事孙剑平先生、独立董事戴新民先生因其它公务安排，无

法到会场参加会议，以通讯方式参加。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 现场会议由董

事长张近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香港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

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再提供最高额度为

57,000

万元的担保。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相关事宜。 关联董事金明先生作为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在审议该议案时未行使表决权；

具体详见公司

2011-017

号《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香港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2011-017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香港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

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苏宁

"

）向银行融资再提供最高额度为

57,000

万元的担保。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

相关事宜。 关联董事金明先生作为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审议该议案时未行使表决权。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解除的担保，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可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161,500

万元人民

币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81%,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港元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亚皆老街

8

号朗豪坊办公楼

11

楼

1-6

室

法定代表人：金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香港苏宁主要从事对其子公司投资业务，其子公司香港苏宁镭射电器有限公司、香港苏宁采购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香港地区运营业务。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46,016.70

万

元，负债合计

31,488.25

万元，资产负债率

68.43%

，所有者权益

14,528.44

万元。

2010

年

1－12

月份实现营

业收入

12.80

万元，净利润

-263.38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通过近一年的发展，公司在香港地区的经营管理经验逐步成熟，品牌知名度较大提升，运营效率也初

步显现。

2011

年，香港地区将科学规划店面布局，适度加快开店速度，全年计划新开

10

家连锁店。 为进一

步支持香港地区经营与发展的资金需要，有效增强香港苏宁及其子公司的业务拓展能力，公司为其向银

行融资提供担保。

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香港苏宁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公司境外子公司正常

运营的资金需求，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同时，随着香港地区经营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毛利率水平提升，经

营结果将得到有效改善，因此为香港苏宁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以上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

[2005]120

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相违背的情况。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香港苏宁再提供最高额度为

57,000

万元的担保，并授权公司管理

层办理上述担保相关手续。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解除的担保

,

董事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可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

161,500

万元人民

币，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81%

；公司实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

额为

89,5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8%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本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及全资子公司，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

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

[2005]120

号文《证监

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

日


